湖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处置申请表

	资产编号
	
	资产名称
	
	购买日期
	

	品牌
	
	规格
	
	型号
	

	数量
	
	单价（元）
	
	总金额（元）
	

	处置原因
	

	鉴定小组

意见


	意见：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注：至少3名副高及以上人员，注明职称）

	使用单位

意见
	意见：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使用单位公章）

	分管单位

校领导意见
	意见：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国资处

意见
	意见：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单位公章）

	分管国资

校领导意见
	意见：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另：1.大型仪器设备即单价大于或等于10万元的仪器设备。

2.一式2份，国资处1份，使用单位留存1份，可双面打印。
